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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和印度幾乎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代名詞，然而對於很多國家來說要在這兩個國家開展業務仍將面臨著很大的挑戰。 在接下來的兩篇博文中，我們將進一步瞭解中國和印度的貨車運輸情況。這兩個國家都堪稱是國際貿易的巨頭，如果你打算在這些市場開展業務，你就有必要對他們的貨車運輸行業運作方式進行瞭解。 首先，我們將一起來看看他們各自行業的監管和結構模式。接著在第二篇博文中，我們將會一起思考一下兩國的金融和定價特點。 這兩個國家均以政府官僚制度著稱。表 1 總結了負責監管中國和印度貨車運輸的機構（參見下表）。 



 
 
 

 如你所見，沒有一個政府機構單獨負責貨物運輸，出於某些歷史性和功能性原因，每個部門都各司其職。毫不奇怪，這些部門間的職能劃分很可能會引起內部衝突。 這些國家在修訂或引入與運輸相關的法律和法規時往往進程緩慢，尤其是在中國。 國家交通部(MOT) - 似乎愈發具有影響力 - 負責監督針對貨車運輸、無船承運人以及民航局發放許可證。商務部(MOC) 則負責審批貨運代理。 



 
 
 

相比之下，在印度辦理許可證就比較簡單，在印度，機構和行業部門的職能似乎被定義得更為清晰明確。同時，國際公司可以獲准在印度建立全資子公司，但在中國這種方式有時可能行不通。 從貨車運輸的結構類型來看，中國和印度的業務都呈現出高度分散的模式。 在中國大約 99%的貨車都歸個體司機或家庭所有。擁有 100輛（或更多）貨車的大型承運商並不多見。 同樣，在印度大約 80%的貨車都由小型營運商經營。這裡我要說的是，產業是建立在複雜的人際關係和財政激勵體系之上的，雖然還沒有哪家公司在市場中佔據有絕大部分的份額，但從全國和區域性層面來講，確實存在一些實力較強的營運商。 談到關於建立運輸業務的要求，這兩個國家的管理模式就會出現分化。 在中國，不允許個體經營者建立貨運公司和獲取營業執照。政府批准的承運商必須擁有超過 5輛貨車才行。個體經營者如果想作為服務供應商經營業務則必須與一家大型的承運商簽訂附屬協議。 種種限制促使中國的貨運行業衍生出各種經營模式。例如，企業家們可以 

• 駕駛隸屬於大型營運商的貨車來經營業務，並為該貨車按月或按年支付管理費用， 

• 代表隸屬於大型營運商的貨車司機開具增值稅發票和收取手續費， 

• 代表小型運貨商協商及購買機動車輛保險，及 

• 作為代理人為附屬於大型營運商的貨車司機協商裝載量。 托運人若想避免陷入誤區所帶來的高昂費用，則必須瞭解這種複雜的結構模式。例如，一些小型供應商不會負責因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損失，且面對加較大數額的索賠時可能會逃匿。 相比之下,在印度開展貨車業務則要簡單得多。然而，由於該行業基於貨運經紀模式，大多數經營者其實是從公共資源處租賃車輛，所以這種模式也會引致一些複雜性的問題。例如，租賃價格受公共資源處控制，因此即使是大批量租賃的托運人也很難討價還價以達到節約成本的目的。同時，也很難根據服務表現來區分承運人，因為所有的車輛都源自公共資源處。 



 
 
 

出於此等因素，托運人在印度通常會長時間與同一承運商保持合作，幾乎沒有必要去逐家比價。 在中國和印度都普遍存在的一個現象就是貨車容易出現超載。在中國的貨車市場，營運商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他們發現在托運標準數額的裝運對象時很難盈利，所以往往會傾向於超額托運以獲取更多利潤。印度的貨車司機通常也會遵循同樣的經營模式。 中國和印度的運貨商所採取的另一共同的經營模式便是在長途運輸中採用司機團隊的模式。在中國針對運行時數不設限制，因此在上夜班時司機們通常會輪班駕車。 中國的運貨商往往會前往城市中擁有眾多貨車停靠的地方去尋找下一趟托運生意。當地的貨運代理人則在這些停靠點充當經紀人，為貨車司機們提供一系列的服務，例如為托運人安排零擔貨運散貨、貨物並箱、貨物存儲服務，為司機們提供停車和休息場所，從而收取一定的費用。很多貨運代理人和司機們建立了長期的業務關係。 在印度也有類似的體系，儘管貨運代理人通常不參與此類業務。貨運代理業務在該國已初具規模，但由於當地營運商的巨大的影響力，對於新的加入者而言門檻較高。 相反，在中國尚未設立有關貨運代理的規例或法律，貨運代理目前還僅停留在概念層面，尚未形成規模。 中國和印度都代表著新的世界經濟秩序，但從目前各自的貨車運輸業來看，兩國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接下來我們將一起探討這一複雜性問題的財務方面。 

 


